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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烧结车间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韶关市浈江区韶关冶炼厂内 

主要产品名称 铅、锌 

设计生产能力 
15 万吨 

实际生产能力 15 万吨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7 年 9月 18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7 年 10 月 

调试时间 2018 年 1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8 年 11 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韶关市环境保护

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广东中金岭南设

备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广东中金岭南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 

投资总概算（万元） 853.23 环保投资总概算 853.23 比例 100% 

实际总概算（万元） 853.23 环保投资 853.23 比例 100%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 修订，2015.1.1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1 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7.27 修订，2018.1.1 施

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3 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4.24 修正）； 

6、《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

（环办〔2015〕113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的决定》（第 682 号）（2017.7.16 修订，2017.10.1 施行）； 

8、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

环评〔2017) 4 号），2017.11.20；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2018 年 5

月）； 

10、《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热

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 年 9 月 5 日）； 

11、《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热

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韶

环审【2017】1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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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

号、级别、限值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号 排放限值 

烟（粉）尘 
《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 25466-2010 80 mg/m

3
 

二氧化硫 
《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 25466-2010 400 mg/m

3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 12348-2008 
昼间：65dB(A) 

夜间：55dB(A) 

 

表二 

建设工程内容：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位于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九公里，烧结车间热

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位于韶关冶炼厂内，不新增劳动定员和用地，属韶冶总体规划区项

目。 

图一：项目地理位置图 

目前，烧结车间热振收尘烟气并入烧结机机尾收尘烟气通过烧结机工艺风机返回烧结机。返烟

后，烧结机机尾和热振收尘烟气的气量受烧结工艺的影响非常大，导致机尾和热振岗位低空无组织

排放很难控制，存在较大的环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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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烧结机机尾和热振环保风险，杜绝重金属粉尘和二氧化硫废气无组织排放，必须保证

机尾和热振收尘烟气的气量不受到烧结工艺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热振收尘烟气和部分机尾烟气

（约 40000Nm
3
/h）独立出来经除尘和脱硫处理后达标排放。 

本项目，主要对烧结车间上述两股烟气从原处理系统独立出来，经过除尘、离子液吸收后尾气

从 3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SO2经解析后并入原制酸系统。新增设备有：低压脉冲布袋除尘器、洗

涤塔、吸收塔、再生塔、气液分离器、碱液槽、地下槽、过滤器、吸附槽、脱盐槽、冷却器、在沸

器、再生气冷凝器、换热器、洗涤泵等。 

项目水平衡图： 

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项目冷却水产生量为 310m
3
/h，循环使用；洗涤废水产生量 1584m

3
/a，

洗涤废水经管道汇入韶冶污水处理站处理，再由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水平衡如图所示： 

 

项目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本项目，主要对烧结车间上述两股烟气从原处理系统独立出来，经过除尘、离子液吸收

后尾气从 35 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SO2经解析后并入原制酸系统。 

热振、机尾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二所示 

新鲜水 

37.2 

循环冷却水

（7440） 

洗涤用水 韶冶废水处理站 

37.2 

  4.8 4.8 
韶冶

深度

污水

处理

系统 

损耗 37.2 

4.8 

 

4.8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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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热振、机尾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2）脱硫装置工艺流程如下： 

从除尘来的烟气，首先进入烟气洗涤塔，经洗涤水除尘、降温后，进入脱硫吸收塔，脱硫后

的烟气经回收溶液后，从顶引出放空。 

吸收 SO2 后的溶液称为富液，从吸收塔底经富液泵加压后进入贫富液换热器，与热贫液换热

后进入再生塔再生。富液在再生塔里经过填料层后进入再沸器，继续加热再生成为贫液。从再生塔

底出来的贫液经贫富液换热器初步降温后，经贫液泵加压，再经贫液冷却器降温，进入吸收塔上部，

重新吸收 SO2。 

从再生塔内解析出的 SO2随同蒸汽由再生塔塔顶引出，进入冷凝器，冷却至 40℃，然后去分离

器。分离出水分后的 SO2气体送去制酸。 

 
 

图三：项目脱硫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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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2017 年 9月，韶关冶炼厂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回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7

年 9月 18 日取得了韶关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韶环审【2017】158 号）。本

次验收仅对热振烟气、机尾烟气技改项目最终建成的内容进行验收。 

废水：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项目冷却水产生量为 310m
3
/h，循环使用；洗涤废水产生量

1584m
3
/a，洗涤废水经管道汇入韶冶污水处理站处理，再由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废气：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热振、机尾烟气排出的 SO2、颗粒物，其经过除尘、

离子液吸收后尾气从 3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噪声：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水泵、风机、冷却塔等，噪声源强在 75～90dB(A)，主要控制

措施是采用控制噪声源与隔断噪声传播途径并结合选用低噪声设备的办法，综合降噪效果在

15~20dB(A)。 

固体废物：项目除尘灰渣产生量为 15.60t/a，返回生产系统。 

本次验收废气监测点位布置见图四、噪声监测点位布置见图五。 

  

 

图四 废气监测点位布置                     图五 噪声监测点位布置 

 

 

 

热振排放口监测

点位及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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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拟投资 853.23 万元在韶关冶炼厂内建

设烧结车间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不新增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政策，项目性质为

环保改造项目，符合当前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选址合理；项目所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

济可行，能保证相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项目实施后，对周边区域大气环境改善有积极作用。 

（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韶关市环境保护局《韶关市环保局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

烧结车间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资源回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韶环审【2017】

158 号）：项目符合国家和省得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原则同意报告表采用的评价

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和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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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制度及措施 

（1）验收监测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和污染治理设施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 75%以上时进行。 

（2）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所用仪器都经过计量部门的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废气采样设备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监测前对所使用的仪器进行校准，符

合有关质量要求。 

（4）噪声监测仪器监测前、后分别进行标准声源的校对和测量，符合有关质量要求。 

（5）监测全过程严格按照本公司《质量手册》及有关质量管理程序要求进行，实施严谨的

全过程质量保证措施，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2、噪声仪校准（表 5-1） 

     

3、自动烟尘（气）测试仪二氧化硫校准记录（表 5-2）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二氧化硫标气浓

度（mg/m3） 
测定浓度（mg/m3） 是否合格 

自动烟尘（气）测

试仪 
A08630920X 102 103 合格 

自动烟尘（气）测

试仪 
A08630920X 102 103 104 104 合格 

 

4、CO 干扰试验测试（表 5-3） 

（接下表） 

仪器

名称 
仪器型号 监测日期 测量前 测量后 前后示值差 是否合格 

多功

能声

级计 

HS5633A 

2018.11.14 昼间（第 1次） 93.8 94.0 ≤0.5 合格 

2018.11.14 昼间（第 2次） 93.9 94.0 ≤0.5 合格 

2018.11.14 夜间（第 1次） 93.9 94.0 ≤0.5 合格 

2018.11.14 夜间（第 2次） 94.0 94.0 ≤0.5 合格 

2018.11.15 昼间（第 1次） 94.0 94.1 ≤0.5 合格 

2018.11.15 昼间（第 2次） 93.8 94.0 ≤0.5 合格 

2018.11.15 夜间（第 1次） 93.9 94.0 ≤0.5 合格 

2018.11.15 夜间（第 2次） 94.0 94.0 ≤0.5 合格 

      
（接表 5） 

二氧化硫不同浓度下一氧化碳干扰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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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混气浓度水平 1（1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SO2混气浓度（umol/mol）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CO 混气浓度（umol/mol） 0 50 100 3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SO2测试浓度（umol/mol） 193.67 192.14 190.76 195.32 192.88 193.11 195.65 193.55 192.06 191.19 193.74 195.69 

CO 测试浓度（umol/mol） 0.00 48.25 95.78 294.67 493.86 990.78 1487.85 1985.22 2483.74 2981.88 3475.68 3970.77 

SO2浓度误差（umol/mol） -6.33 -7.86 -9.24 -4.68 -7.12 -6.89 -4.35 -6.45 -7.94 -8.81 -6.26 -4.31 

SO2浓度误差（%） -3.17 -3.93 -4.62 -2.34 -3.56 -3.44 -2.18 -3.22 -3.97 -4.41 -3.13 -2.16 

SO2浓度误差是否合格（umol/mol）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干扰试验是否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SO2混气浓度水平 2（2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SO2混气浓度（umol/mol）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CO 混气浓度（umol/mol） 0 50 100 3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SO2测试浓度（umol/mol） 415.67 387.35 412.38 410.77 385.69 417.82 389.22 413.55 414.71 418.63 386.37 413.37 

CO 测试浓度（umol/mol） 0.00 49.22 98．55 295.4 490.41 987.57 1485.74 1984.33 2483.85 2980.74 3477.64 3972.74 

SO2浓度误差（umol/mol） 15.67 -12.65 12.38 10.77 -14.31 17.82 -10.78 13.55 14.71 18.63 -13.63 13.37 

SO2浓度误差（%） 3.92 -3.16 3.10 2.69 -3.58 4.46 -2.69 3.39 3.68 4.66 -3.41 3.34 

SO2浓度误差是否合格（umol/mol）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干扰试验是否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SO2混气浓度水平 3（4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SO2混气浓度（umol/mol）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CO 混气浓度（umol/mol） 0 50 100 3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SO2测试浓度（umol/mol） 833.74 829.49 825.73 826.82 820.57 833.57 827.74 827.36 823.12 826.32 834.11 824.44 

CO 测试浓度（umol/mol） 0.00 47.33 92.43 290.78 487.38 985.54 1482.74 1973.56 2470.55 2968.42 3460.64 3958.54 

SO2浓度误差（umol/mol） 33.74 29.49 25.73 26.82 20.57 33.57 27.74 27.36 23.12 26.32 34.11 24.44 

SO2浓度误差（%） 4.22 3.69 3.22 3.35 2.57 4.20 3.47 3.42 2.89 3.29 4.26 3.06 

SO2浓度误差是否合格（umol/mol）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干扰试验是否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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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废气监测 

表 6-1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及频次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热振脱硫废气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SO2 监测 2天，每个监测项目采 3个平行样。 

  

表 6-2 有组织废气监测方法 

2、噪声监测 

表 6-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厂界东南西北

四面 
厂界噪声 

连续监测 2天，监测昼间及夜间各 2次代表性

时段的等效声级 Leq。 

 

表 6-4 厂界噪声监测方法 

 

 

图六 噪声监测布点图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号 标准方法名称 

1 颗粒物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2 SO2 HJ/T 57-201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号 标准方法名称 

1 厂界噪声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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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验收监测时间为：2018.11.14～2018.11.16，噪声监测时间为 2018.11.14～2018.11.15，废

气监测时间为 2018.11.15～2018.11.16，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正常生产，各种生产设备运转良好，

验收期间生产负荷达 75%以上。 

表 7-1 生产负荷一览表 

生产日期 
生产项目 实际产量（吨

/天） 

设计产量（吨

/天） 
生产负荷（%） 

生产车间 产品名称 

2018.11.15 烧结车间 烧结块 658 830 79.27 

2018.11.16 烧结车间 烧结块 624 830 75.18 
 

验收监测结果： 

    表 7-2  热振脱硫废气排气筒出口监测数据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2018.11.15 2018.11.16 

1 2 3 1 2 3 

热振脱硫

废气排气

筒出口  

烟气流量

（m3/h） 
42428 41637 42848 42607 42809 42625 

标杆流量

（m3/h） 
35575 34971 35961 35726 35917 35783 

烟气平均速度

（m/s） 
11.3 11.1 11.5 11.3 11.4 11.3 

烟（粉）尘排放

实测浓度

（mg/m3） 

<20 <20 <20 <20 <20 <20 

SO2 排放实测

浓度（mg/m3） 
48 52 49 45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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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数据 

 

监测地点 
监测结果 Leq dB(A) 

2018.11.14 夜间 2018.11.14 昼间 2018.11.15 夜间 2018.11.15 昼间 

厂界东面 50.1 51.2 55.3 57.2 53.5 50.9 63.1 61.8 

厂界南面 48.4 47.9 50.7 51.2 50.7 50.4 51.8 52.5 

厂界西面 47.5 48.6 51.4 52.8 50.2 49.0 51.5 53.7 

厂界北面 51.0 49.5 54.6 57.3 50.9 48.7 56.8 58.8 

备  注 
排放限值采用 GB 12348-2008 中规定的 3类声功能区限值： 

昼间 ≤ 65dB(A)、夜间 ≤ 55dB(A）。 

 

表八  

环保检查结果 

1、绿化情况 

项目建设区域及厂区道路均水泥硬化，道路两侧及裸露部分均绿化，并且每年聘请专业公司

进行养护。 

2、“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2017 年 9月，韶关冶炼厂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烧结车间热振烟气重金属及硫回收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7 年 9月 18 日取得了韶关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

（韶环审【2017】158 号）。2017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月完成建设内容。 

3、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韶关冶炼厂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并且委托当地有资质的环境监测部门定期监测。 

4、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韶关冶炼厂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有《现场环保管理制度》《工业废水零排放

管理程序》《大气污染管理程序》《固体废物管理程序》《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等，成立环保安

全生产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厂的安全环保生产。全厂按要求设立专职管理部门和专职人员，负责

工厂日常的环保管理和监测。 

5、应急预案 

企业已制定《韶关冶炼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号：

440200-2018-0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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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 落实情况 

1、 认真研读《报告表》所列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及环保措施

进行建设。 
已落实 

 

2、 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并应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

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

制度 

已落实 

3、 废水：运营期间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项目冷却水产生量 310m
3
/h，

循环使用；洗涤废水产生量 1584m
3
/a，洗涤废水经管道汇入韶冶污水

处理站处理，再由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已落实 

4 噪声：噪声：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水泵、风机、冷却塔等，噪声源

强在 75～90dB(A)，主要控制措施是采用控制噪声源与隔断噪声传播

途径并结合选用低噪声设备的办法，综合降噪效果在 15~20dB(A)。 

已落实 

5、 固体废物：项目除尘灰渣产生量为 15.60t/a，返回生产系统。 已落实 

 

 

表九    

验收监测结论： 

监测验收期间，烧结车间各工序工况稳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生产负荷分别为 79.27%、75.18%。 

1、废水：项目所产水量均不外排。项目冷却水产生量为 310m
3
/h，循环使用；洗涤废水产生

量 1584m
3
/a，洗涤废水经管道汇入韶冶污水处理站处理，再由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 

2、噪声：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水泵、风机、冷却塔等，噪声源强在 75～90dB(A)，主要控

制措施是采用控制噪声源与隔断噪声传播途径并结合选用低噪声设备的办法，综合降噪效果在

15~20dB(A)，厂界 1m 外昼、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即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3、废气：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热振、机尾烟气排出的 SO2、颗粒物，其经过除尘、

离子液吸收后尾气从 3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本项目 SO2、颗粒物监测测值符合《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中相应标准，除尘率、脱硫效率符合环评要求。 

4、固体废物：项目除尘灰渣产生量为 15.60t/a，返回生产系统。 

5、环境管理：建设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手续齐全；执行了国

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制定了一系列环保管理制度；成立专门部门负责企业环保工作的

管理；定期对废气等治理设施进行维修、保养、监测，确保污染物排放长期稳定达标。 

6、建议： 

（1）、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各项管理制度，加强自行监测及委托性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生产及

环保设施运行动态，确保治理效果。（2）、加强环保宣传工作，提高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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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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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干扰试验测试报告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